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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利息税是今年两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很多代表和委员建议取消农业税。利息税的全称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主要指对个人在中国境内存储人民币、外币而取得的利息所得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利息税并非一个新开征的税种，早在1950年，我国就颁布了《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但因为当时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征收利息税没有实质意义，1959年就停征了。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将利息所得列为征税项目，但同时规定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为免税项目。1999年为了抑制储蓄，鼓励消费，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修改，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从免税项目中删除，从而使得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第一次正式步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1999年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对于抑制储蓄、鼓励消费、调节收入差距以及增加普通老百姓对税收和税法的认识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一税收在中国特定环境中的弊端也越来越突出。
第三，制度设计在没有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开征利息税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调节收入差距，基本理论依据是富人存款多、缴纳的利息税也就多，穷人存款少、缴纳的利息税也少，从而缩小了二者的差距。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考虑中国国情。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越是穷人越爱存钱，越是富人越不爱存钱。因为穷人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也经不起投资风险，只能将钱放在银行里，而富人有诸多投资渠道，而且也能承担起投资风险，更根本的是他们不用为将来的基本生活担心。因此，本来是为了让富人更多纳税的制度反而加重了穷人的负担。很多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也要交纳利息税，这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利息税的功能。很多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会呼吁取消利息税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个体制度必须和整体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开征利息税使得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在理论上，这可以大大提高全体国民的纳税人意识、增强其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促进民主、法治和宪政国家的建设。但是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所得税制，而不是综合所得税制，纳税人不需要在年终进行纳税申报。利息税在银行里就被代扣代缴了，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纳税人，开征利息税进而促进我国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目的由于我国的分类所得税制而根本无法实现。
其实，并非利息税本身不好，而是单独的利息税制度并不能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中发挥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纵观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都开征了利息税，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运行得很好，其原因是他们有完善的配套制度。
首先，他们开征利息税并非为了应对一时的经济问题，而是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对于一切具有可税性的所得都征税，因此，不存在时过境迁的问题。其次，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老百姓舍得花钱，因此，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老百姓就自然进入了超前消费时代，今天花明天的钱。在这些国家开征利息税，抑制储蓄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对利息所得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低收入群体的小额存款不征税，或者低税率征税，而高收入群体的大额存款高税率征税，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利息税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第四，通过综合所得税制，采取年终申报的制度，使得普通老百姓真正感到自己是纳税人，政府是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养活的，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纳税人通过选举、立法、立宪等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顺利推进民主、法治和宪政国家建设的历程。
因此，利息税本身并不存在好与不好之分，利息税所导致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取消利息税所能解决的，关键还是需要我们严格按照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个人所得税从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变的要求来完善相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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